
父亲为我装修新家
2012 年， 我的女儿在湖南张家界出

生，我做了父亲。做了爷爷的我的父亲没有
从千里之外赶来———他的喜悦无以言表，
只是为孙女多寄了点钱。

2014 年，举全家之力，我买了宽敞的
房子后，作为农民工的父亲辞掉工作，带着
积蓄来到张家界。

让父亲分享我们的喜悦时他不来，让
他承担责任时却如约而至。在我眼里，父亲
仍然是我儿时无所不能的父亲。 装修从 3
月一直忙到 7 月，期间，他因农忙回去一
个月。 在张家界的 5 个月里，父亲在泥瓦

工、木匠、漆匠等多个工种间转换，一人装
修了我的新居。我因他而自豪，这也是我们
父子今生相处最长的一段时间。

父亲在我很小时就外出务工， 只有逢
年过节才回家住几天，我们分别了几十年。
今年， 看着父亲因为我的家装修而苍老了
一岁。 我已近而立之年，工作、家庭日益圆
满，白发父亲送我一句话：“人生路长，好自
为之。 ”

我出身平民家庭， 父亲教给我最重要
的能耐是：只有对爱的事业坚持，才是人生
最坚实的依靠。 张明涛 文/摄

■耿飞 张娅玲 何俊

近年来，随着余姚市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企、事业单位用电迅速增加，各类用电设备事
故和人身触电事故发生概率也在增加。 为全
面提升全市用电安全管理水平，2012 年 3 月
余姚市建立余姚市政府安委办牵头，余姚市
安监局、余姚市供电公司等相关单位组成的
用电安全专项整治领导小组，首次尝试安全
用电“政企联动”模式，开展 “用电安全专项
整治三年计划”。

该活动主要针对全市党政机关、 新闻媒
体、宾馆、学校、医院、化工、通信、交通枢纽等具
有重要电力负荷的用电单位、35千伏专线供电
用户和用电容量在 400 千伏安及以上电力用

户、原四明山小水电自供区移交的高压供电用
户以及全市防汛抗台重要电力用户等开展检
查，通过自查自纠、排查整治、抽查验收三个阶
段， 全面排查治理用电事故隐患和薄弱环节，
进一步落实用电单位安全主体责任和有关用
电监管部门（单位）、人员的安全监管职责，构建
有组织领导、有实施主体、有监督考核的电力
用户安全用电保障体系，并建立长效机制。

整治中，余姚市供电公司还通过定期举办企
事业单位电工的安全培训和安全用电知识讲座，
走访企业提供“增值服务”，实施节电能效管理等
多项活动帮助用户提高安全用电管理水平。

据了解，自 2012年以来，余姚市供电公司
积极转变工作思路，主动创新服务，通过争取
余姚市政府支持，充分整合各类资源，加强检

查力量，连续 3年实施全市安全用电专项整治
行动，使该市各相关企事业用户的安全用电意
识明显加强，安全用电管理水平显著提升。 活
动成效得到了余姚市政府的高度认可，2013
年至 2014年专项整治活动还被浙江省安监局
列入企事业用电安全事故防范创新试点工作。

2014 年是政企联动安全用电专项整治
活动的收官之年， 据统计， 截至今年 8 月 8
日，该市已陆续完成 1500 余家企（事）业单
位、74 家小水电以及 35 千伏专线供电用户
及 200 余户出租公房现场检查， 累计完成安
全隐患整改 2550 余条。通过连续 3 年排查治
理，并与各乡镇(街道)安监人员和用电检查
人员密切配合， 解决了原由供电部门单方面
组织用电安全检查力度不足、 安全隐患整改
不彻底的问题， 全市用电安全隐患得到全面
整治，及时保障了社会经济发展。

下阶段， 余姚市供电公司将积极配合安
监部门， 对已开具书面整改通知单的按期进
行复查，并主动做好业务指导和优质服务。

余姚市“政企联合”3年完成
2550余处安全用电隐患整改

■潘玉毅
日前，浙江慈溪供电公司派出多组人员

对山区线路展开特巡，对“风雨无忧”防涝工
程进行运行测试，并积极开展演练提升实战
能力，全力做好防汛防台准备工作。

线路特巡消除潜在隐患

7 月 8 日，慈溪供电公司宗汉供电所运
检班全体成员对大山村、童岙村等山区线路
进行巡视，防止台风等恶劣天气到来时可能
发生的事故，消除潜在隐患。特巡期间，该公
司各基层站所还专门抽调技术骨干，利用红
外测温先进技术对设备内部及设备刀闸、引
线之间的接头等部位进行详细检测，严密监
测主要线路、设备的运行情况，对有缺陷的
线路及时消缺，保障居民、企业的用电可靠

性。 尤其对政府部门、医疗机构和交通供电
设施等重要客户供电设备进行检查，并及时
提出改进意见。

防涝工程对接“风雨无忧”
6 月 26 日，横河变工作人员对站内防涝

工程开展运行测试。检测中，工作人员对防涝
工程围墙部分改造时开挖的排水明沟进行了
机动泵抽水测试， 细致地排查了电缆沟内进
出电缆的封堵情况， 并利用水泵把工程新建
沉降井中的积水排入市政管网系统。此外，工
作人员还对站内的接地电源箱与机动抽水泵
进行再检修，对排水管道进行再疏通，有效提
高了泄洪能力。从今年 3月份开始，慈溪市供
电公司以 110千伏横河变为试点， 陆续完成
了对横河变、长河变、匡堰变、城东变等变电
所的防涝改造，防止变电所内涝的发生。

应急演练提升实战能力

“110 千伏横河变户外场地积水严重，10
千伏开关柜电缆沟已进水，水位将浸没零序
CT，离电缆头约 40 厘米，水位上升较快。 ”7
月 8 日 14 点 30 分，随着调度发出“险情”信
号，慈溪供电公司防汛抗台迎峰度夏应急联
合演练正式开始。

本次演练模拟迎峰度夏期间碰到台风、强
降雨等突发自然灾害天气，电网短时内出现主
网故障变电站全停、变电站洪涝、配网线路故
障、通信系统中断等险情故障，该公司调控分
中心、线路运检中心、通信班、宗汉供电所等 7
个部门联合参与，采用无脚本演练形式，重练
轻演，全程应用 3G 移动视频，高效沟通各环
节信息。 经过一个半小时的紧张忙碌，该公司
成功排除了模拟险情，完成了此次应急联合演
练。 演练结束后，导演、演习人员、演习观看者
一起对演习中存在的不足进行了讨论分析，完
善了险情预警应急处理机制， 为慈溪电网安
全、稳定、可靠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撑。

慈溪供电未雨绸缪做好防汛防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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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新疆昌吉郎青牧场犊牛饲养机器
人正在给犊牛喂食。 该牧场引进利拉伐犊牛
饲喂机器人，掀起犊牛饲养的技术革命。

该系统提供自动断奶程序， 监控犊牛采
食情况，提供报警、历史数据和统计分析，以
保证犊牛采食控时、 定量和定温合理搭配饮
食。 张秀科/CFP

新疆昌吉

犊牛饲喂用上机器人

本报北京 8 月 20 日电 （记者张伟杰）今
天发布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
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对双重劳动关
系、劳务派遣、指派、转包和挂靠关系五类特
殊的工伤保险责任主体作了规定；同时，明确
何为职工在上下班途中的四种情形。 9 月 1
日，将实施新规定。

实践中， 经常出现与职工存在用人关系
的单位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情形， 具体由哪
个单位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容易产生争议。 为
避免互相推诿，该《规定》明确：社会保险行政
部门认定， 下列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单
位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一，职工与两个或两个以上单位建立
劳动关系，工伤事故发生时，职工为之工作

的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 第二，
劳务派遣单位派遣的职工，在用工单位工作
期间因工伤亡的，派遣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
责任的单位。 第三，单位指派到其他单位工
作的职工因工伤亡的，指派单位为承担工伤
保险责任的单位。第四，用工单位违反法律、
法规规定，将承包业务转包给不具备用工主
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该组织或者自然
人聘用的职工， 从事承包业务时因工伤亡
的， 用工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
第五，个人挂靠其他单位对外经营，其聘用
的人员因工伤亡的，被挂靠单位为承担工伤
保险责任的单位。

该条第二款还规定，在上述非法转包和
挂靠情形中，“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承

担赔偿责任或者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从工伤
保险基金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后，有权向相关
组织、单位和个人追偿”。该规定不仅突出保
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还力求在用工单位之
间以及用工单位与其他责任主体之间合理
分配责任。

最高法院新闻发言人孙军工介绍说，近
年来，工伤保险行政案件数量位居各类行政
案件前列。工伤保险行政案件涉及到职工的
切身利益, 直接影响社会稳定。 相关行政案
件审判过程中， 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解
决纠纷的难度日益增大。 例如，工伤认定中
的“工作原因、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因工
外出期间”以及“上下班途中”如何认定；职
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伤认定申请法定期限能

否扣除或者延长； 因第三人原因造成工伤
的，工伤保险待遇与民事侵权赔偿如何衔接
处理，等等。

对此，《规定》细化了工伤认定中的“工作
原因、 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因工外出期
间”以及“上下班途中”等问题，规定“社会保
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情形为工伤的， 人民法
院应予支持：（一） 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
所内受到伤害， 用人单位或者社会保险行政
部门没有证据证明是非工作原因导致的 ；
（二）职工参加用人单位组织或者受用人单位
指派参加其他单位组织的活动受到伤害的；
（三）在工作时间内，职工来往于多个与其工
作职责相关的工作场所之间的合理区域因工
受到伤害的；（四）其他与履行工作职责相关，

在工作时间及合理区域内受到伤害的。”该规
定列举了常见又容易产生争议的几种工伤认
定情形，力求在列举情形中揭示“三工”的基
本要素。

对于容易产生争议的“上下班途中”的认
定，《规定》 第六条规定：“对社会保险行政部
门认定下列情形为‘上下班途中’的，人民法
院应予支持：（一） 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
地与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单位宿舍的合理路
线的上下班途中；（二） 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
工作地与配偶、父母、子女居住地的合理路线
的上下班途中；（三） 从事属于日常工作生活
所需要的活动， 且在合理时间和合理路线的
上下班途中；（四） 在合理时间内其他合理路
线的上下班途中。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发布，明确五类特殊工伤保险责任主体

劳务派遣等情况下工伤由谁负责

本报记者 张伟杰

今天，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四起工伤
保险行政纠纷典型案例，分别是：

张成兵诉上海松江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行

政案

———用工单位违反法律、 法规规定将
承包业务转包或者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

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 该组织或者自然
人聘用的职工因工伤亡的， 用工单位为承
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

基本案情

南通六建公司系国基电子（上海）有限
公司 A7 厂房工程的承包人，其以《油漆承
揽合同》 的形式将油漆工程分包给自然人
李某某，约定李某某所雇人员应当接 受南
通六建公司管理。 李某某又将部分油漆工
程转包给自然人王某某， 王某某招用张成
兵进行油漆施工。 李某某和王某某均无用
工主体资格，也无承揽油漆工程的相 应资
质。 2008 年 3 月 10 日，张成兵在进行油漆
施工中不慎受伤。

2008 年 11 月 10 日，松江区劳动仲裁
委员会裁决确定张成兵与南通六建公司之
间存在劳动关系， 但该裁决书未送达南通
六建公司。 12 月 29 日，张成兵提出工伤认
定申请，并提交劳动仲裁裁决书。
上海市松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立案审查后， 认为张成兵受伤符合工伤认
定条件，且南通六建公司经告知，未就张成
兵所受伤害是否应被认定为工伤进行举
证。 上海市松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遂于 2009 年 2 月 19 日认定张成兵受伤为
工伤。 南通六建公司不服，经复议未果，遂
起诉请求撤销上海市松江区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作出的工伤认定。

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
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 第四条
规定，建筑施工、矿山企业等用人单位将工
程（业务）或经营权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
资格的组织或自然人， 对该组织或自然人
招用的劳动者，由具备用工主 体资格的发
包方承担用工主体责任。

本案中， 南通六建公司作为建筑施工
单位将油漆工程发包给无用工主体资格的

自然人李某某， 约定其所雇用的人员应服
从南通六建公司管理。 李某某又将部分油
漆工程再发包给王某某， 并由王某某招用
了张成兵进行油漆施工。 上海市松江区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依据上述规定及事实

认定， 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具有劳动关系的
理由成立。根据《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张成
兵在江苏南通六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建

的厂房建设项目中进行油漆施工不慎受到

事故伤害，属于工伤认定范围。 据此，维持
上海市松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

被诉工伤认定的具体行政行为。

孙立兴诉天津新技术产业

园区劳动局工伤认定行政案

———工作原因、工作场所的认定，应当
考虑是否与履行工作职责相关， 是否在合
理区域内受到伤害

基本案情

孙立兴系中力公司员工，2003 年 6 月
10 日上午，受中力公司负责人指派去北京
机场接人。 其从中力公司所在天津南开区
华苑产业园区国际商业中心（以下 简称商
业中心） 八楼下楼， 欲到商业中心院内开
车，当行至一楼门口台阶时，孙立兴脚下一
滑，从四层台阶摔倒在地面上，经医院诊断
为颈髓过伸位损伤合并颈部神经根牵拉
伤、上唇挫裂伤、左手臂擦伤、左腿皮擦伤。

孙立兴向园区劳动局提出工伤认定
申请，2004 年 3 月 5 日， 园区劳动局作出
《工伤认定决定书》， 认为没有证据表明孙
立兴的摔伤事故是在工作场所、 基于工作
原因造成的，决定不认定为工伤。

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 该案焦点问题是孙立兴摔
伤地点是否属于工作场所和工作原因。《工
伤保险条例》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
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应当认
定为工伤。该规定中的“工作场所”，指职工
从事职业活动的场所， 在有多个工作场所
的情形下， 还应包括职工来往于多个工作
场所之间的必经区域。

本案中， 位于商业中心八楼的中力公
司办公室，是孙立兴的工作场所，而其完成
去机场接人的工作任务需驾驶的汽车，是
其另一处工作场所。 汽车停在商业中心一
楼的门外，孙立兴要完成开车任务，必须从
商业中心八楼下到一楼门外停车处， 故从
商业中心八楼到停车处是孙立兴来往于两

个工作场所之间的必经区域， 应当认定为
工作场所。

园区劳动局认为， 孙立兴摔伤地点不
属于其工作场所， 将完成工作任务的必经
之路排除在工作场所之外， 既不符合立法
本意，也有悖于生活常识。孙立兴为完成开
车接人的工作任务， 从位于商业中心八楼
的中力公司办公室下到一楼， 并在一楼门
口台阶摔伤，系为完成工作任务所致。上诉
人园区劳动局以孙立兴不是开车时受伤为

由，认为孙立兴不属于“因工作原因”摔伤，
理由不能成立。

故判决撤销被告园区劳动局所作出

的《工伤认定决定书》，限其在判决生效后

60 日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何培祥诉江苏新沂市劳动

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行政案

———关于“上下班途中”的认定

基本案情

原告何培祥系原北沟镇石涧小学教
师，2006 年 12 月 22 日上午， 原告被石涧
小学安排到新沂城西小学听课， 中午在新
沂市区就餐。因石涧小学及原告居住 地到
城西小学无直达公交车， 原告采取骑摩托
车、坐公交车、步行相结合方式往返。 15 时
40 分左右，石涧小学邢汉民、何继强、周恩
宇等开车经过石涧村大陈庄水泥路时，发
现何培祥骑摩托车摔倒在距离石涧小学约
二三百米的水泥路旁， 随即送往医院抢救
治疗。

2006 年 12 月 27 日，原告所在单位就
何培祥的此次伤害事故向被告江苏新沂市
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后
因故撤回。 2007 年 6 月，原告就此次事故
伤害直接向被告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经历
了两次工伤认定，两次复议，两次诉讼后，
被告于 2009 年 12 月 26 日作出《职工工伤
认定》，认定：何培祥所受机动车事故伤害
虽发生在上下班的合理路线上， 但不是在
上下班的合理时间内，不属于上下班途中，
不认定为工伤。

原告不服， 向新沂市人民政府申请复
议，复议机关作出复议决定，维持了被告作
出的工伤认定决定。 之后，原告诉至法院，
请求撤销被告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

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上下班途中的“合理时间”
与“合理路线”，是两种相互联系的认定，属
于上下班途中受机动车事故伤害情形的必

不可少的时空概念，不应割裂开来。结合本
案， 何培祥在上午听课及中午就餐结束后
返校的途中骑摩托车摔伤， 其返校上班目
的明确，应认定为合理 时间。 故判决撤销
被告新沂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 《职
工工伤认定》；责令被告在判决生效之日起
六十日内， 就何培祥的工伤认定申请重新
作出决定。

邹政贤诉广东佛山禅城区

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行

政案

———由于不属于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自

身原因超过工伤认定申请期限的， 被耽误
的时间不计算在工伤认定申请期限内

基本案情

宏达豪纺织公司系经依法核准登记设

立的企业法人， 其住所位于被告广东省佛
山市禅城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辖区内。 邓
尚艳与宏达豪纺织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
系。 2006 年 4 月 24 日，邓尚艳在宏达豪纺
织公司擅自增设的经营场所内， 操作机器
时左手中指被机器压伤，经医院诊断为“左
中指中节闭合性骨折、软组织挫伤、仲腱断
裂”。

2006 年 7 月 28 日， 邓尚艳在不知情
的情况下向被告申请工伤认定时，列“宏达
豪纺织厂”为用人单位。 被告以“宏达豪纺
织厂”不具有用工主体资格、不能与劳动者
形成劳动关系为由， 不予受理其工伤认定
申请。邓尚艳通过民事诉讼途径，最终确认
与其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用人单位是宏达
豪纺织公司。

2008 年 1 月 16 日， 邓尚艳以宏达豪
纺织公司为用人单位， 向被告申请工伤认
定。 1 月 28 日，被告作出《工伤认定决定
书》，认定邓尚艳于 2006 年 4 月 24 日所受
到的伤害为工伤。

2008 年 3 月 24 日，宏达豪纺织公司
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注销。 2009 年 3
月 10 日，邹政贤作为原宏达豪纺织公司的
法人，收到该《工伤认定决定书》后不 服，
向佛山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申请行政复
议，复议机关维持该工伤认定决定。

邹政贤仍不服，向佛山市禅城区人民
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该法院判决，维持被告
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书》。宣判后，邹政贤
不服， 向广东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
诉。

裁判结果

法院审理认为， 因宏达豪纺织公司未
依法登记即擅自增设营业点 ，2006 年 7
月 28 日，邓尚艳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向禅
城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工伤认定时，错
列“宏达豪纺织厂”为用人单位，并不存在
主观过错。

另外，禅城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以“宏达
豪纺织厂”不具有用工主体资格、不能与劳
动者形成劳动关系为由， 不予受理邓尚艳
的工伤认定申请， 并建议其通过民事诉讼
途径解决后， 最终确认宏达豪纺织公司与
其存在事实劳动关系。

2008 年 1 月 16 日，禅城劳动和社
会保障局收到邓尚艳以宏达豪纺织公司为

用人单位的工伤认定申请后，从《工伤保险
条例》 切实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立法目
的考量，认定邓尚艳已在 1 年的法定申请
时效内提出过工伤认定申请， 因存在不能
归责于其本人的原因， 导致其维护合法权
益的时间被拖长， 受理其申请并作出是工
伤的认定决定，程序并无不当。根据被告认
定的事实，适用法规正确。依照行政诉讼法
的规定，判决维持被告作出的《工伤认定决
定书》。

（本报北京 8 月 20 日电）

四起工伤保险行政纠纷典型案例公布

对于尺寸的拿捏，木工出身的父亲有着天生的精准。

在儿子家，再简陋父亲也能安然入睡。

含饴弄孙，是父亲一天辛劳后的最好慰藉。

●用工单位将承包业务转包或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发生工伤后，用工单位将承担责任

●工作原因、工作场所的认定，应考虑是否与履行职责相关，是否在合理区域内受伤

●关于“上下班途中”的认定

●不属于职工或其亲属自身原因超过工伤认定申请期限的，被耽误时间不计算在工伤认定申请期限内


